上海海事大学自助售卖机服务需求

一、报价文件的编写要求
1. 要求
投标方应仔细阅读比选文件的所有内容，按询价文件的要求提供报价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确保对询价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
2. 投标单位资格审核要求
1）投标单位须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100万元；
2）投标单位须具有相应经营范围与食品卫生许可证； 

3）报价时至少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和报价单； 

4）具有学校服务类似业绩；
3. 报价文件的组成
1）报价单 （须经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2）资质证明文件：
（1）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食品卫生许可证；
3）所配备自助售卖机的详细资料（设备图片、能耗参数、功能容量与使用说明等）；
4）拟出售商品的品牌、规格及价格；
5）维保计划以及确保食品卫生和价格限定的管理制度；
6）近三年与上海市高校的合作项目案例资料；
7）在服务期间出现食品卫生问题以及高于约定售价的处罚措施及承诺投标人认为有必要表述的其他相关内容；
8）投标人认为有必要表述的其他相关内容。
4. 报价文件格式
要求投标单位将所有报价文件的组成部分统一制作成PDF格式。
5. 投标货币
人民币报价。
二、项目技术要求
1. 招标情况概述
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占地2000亩，在校学生（临港）约2.2万，全部为住校学生，共有51栋学生宿舍。拟在24个宿舍门厅、3栋教学楼及其他部分建筑物门厅内摆放自动售卖机，具体摆放数量及地点见下表。

安置地点及数量汇总表

	序号
	摆放地点
	自助饮料售卖机摆放数量（台）
	自助食品售卖机摆放数量（台）

	1
	学生公寓1-3号楼门厅
	1
	1

	2
	学生公寓4-7号楼门厅
	1
	1

	3
	学生公寓21-23号楼门厅
	1
	1

	4
	学生公寓24-26号楼门厅
	1
	1

	5
	学生公寓27-28号楼门厅
	1
	1

	6
	学生公寓29号楼门厅
	1
	1

	7
	学生公寓30-31号楼门厅
	1
	1

	8
	学生公寓32-33号楼门厅
	1
	1

	9
	学生公寓34-35号楼门厅
	1
	1

	10
	学生公寓36-37号楼门厅
	1
	1

	11
	学生公寓38-39号楼门厅
	1
	1

	12
	学生公寓40-41号楼门厅
	1
	1

	13
	学生公寓42-43号楼门厅
	1
	1

	14
	学生公寓44-45号楼门厅
	1
	1

	15
	学生公寓46-47号楼门厅
	1
	1

	16
	学生公寓48-49号楼门厅
	1
	1

	17
	学生公寓50-51号楼门厅
	1
	1

	18
	学生公寓52-53号楼门厅
	1
	1

	19
	学生公寓54-55号楼门厅
	1
	1

	20
	学生公寓56-57号楼门厅
	1
	1

	21
	学生公寓58-59号楼门厅
	1
	1

	22
	学生公寓60-61号楼门厅
	1
	1

	23
	留学生公寓62号楼（户外）
	1
	1

	24
	学生公寓63-64号楼门厅
	1
	1

	25
	学服中心一楼
	1
	1

	26
	体育馆（户外）
	1
	0

	27
	北区体育场（户外）
	1
	0

	28
	大礼堂
	1
	0

	29
	图书馆
	1
	1

	30
	工程训练中心
	1
	1

	31
	信息工程学院
	2
	2

	32
	法学院
	1
	1

	33
	第一教学区A区
	1
	1

	34
	第一教学区C区
	1
	1

	35
	第二教学区A区
	1
	1

	36
	第二教学区C区
	1
	1

	37
	第三教学区A区
	1
	1

	38
	第三教学区C区
	1
	1

	合  计
	39
	36


2.设备及所售商品要求
1）设备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操作简便；

2）设备外观尺寸需满足现场摆放、学生使用需求，除支付显示屏外，禁止使用其他的远程控制显示屏及广告屏；
3）设备上不得安装游戏、博彩、广告灯与售货功能无关的应用程序；

4）设备应开通微信、支付宝等快捷支付方式，按次结算，禁止使用预充值等收费方式；

5）自助饮料售卖机为能出售饮料的自助售卖机，所售商品仅限饮料；自助食品售卖机为能出售食品的自助售卖机，所售商品仅限预包装食品（除饮料、酒类、牛奶、酸奶等）；

6）所售商品为市场大众品牌和种类，质量和卫生安全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7）所售商品的价格不能高于同区域大型超市的零售价格；

三、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四、其他要求

1. 费用要求

1）投标方全额投资自助售卖机；
2）投标方承担所有设备采购、运输、安装、调试、维保及后台运营管理的所有费用；
3）中标服务商向学校缴纳10万元履约保证金，中标后，合同签订前缴纳。如发生扣款，每次扣除后须在一周内补足。
4）投标方按所投放设备的数量支付校园管理服务费；

5）校园管理服务费支付方式：以半年为期付款；合同签订后，中标单位向招标方支付半年的校园管理服务费；半年到期前一个月，中标单位应支付下一个半年度的费用，依此类推。公益性捐助每年固定时间支付一次。

6）中标方如提供公益性捐资，相关捐资方案（按年捐资承诺）须体现在投标文件中，可作为评标的重要依据；中标后1个月内与学校相应机构另行签订捐资协议；

7）自助售卖机日常运行电费由校方承担。
2．服务需求

1）中标单位需按校方指定位置安装设备；若需加、减自助售卖机或变更摆放地点，需征得校方同意；
2）中标方不得在机身上做任何广告；
3）根据招标方实际情况，做好常规维保工作和机身保洁工作，在每学期开学前对设备进行专项保养；
4）应及时响应招标方的报修；
5）设备陈旧或维修后影响使用的，中标单位应主动更换设备；

6）中标单位在整个合同履行期间，必须保证招标方所有资产的完好性，不得改变原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或任意处置招标方资产；

7）中标单位需遵守学校的相关管理制度。

3. 工期要求

1）本项目要求：设备的安装调试必须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周内前完成；供货安装地址为：上海市海港大道1550号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内（详见“安置地点及数量汇总表”）。

2）延迟交付时间每超过1天，按合同金额的1%付日赔偿金，最高赔偿金不超过合同金额的20%。如果中标人在达到最高赔偿金后仍不能交货，招标人有权终止全部合同，而中标人仍应支付上述赔偿金。

4. 投诉处理

学校每年组织一次针对自助售卖机服务项目的满意度考核，考核周期为服务的一个自然年，考核采用教职工校内数字平台实名制考核，考核满意率低于80%，扣罚履约保证金3万元；考核满意率低于60%，扣罚履约保证金6万元；考核满意度低于40%，学校有权单方面终止合作关系，相关损失由中标方自行承担。
自助售卖机服务收到师生的投诉，一经核实属中标方过错，扣罚履约保证金2000元/次。

5. 退出机制要求
若服务商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校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服务商在经营期间，不服从校方管理，师生投诉率高；
服务商多次售卖不合格产品或超出经营范围，拒不整改；
服务商在经营期间违反国家、上海市及学校相关规章制度；
服务商拖欠管理服务费和公益性捐助费用等按要求需要缴纳的各项费用；
服务商因不正当经营而产生重大经济纠纷给校方造成重大影响；
服务商经营期间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给校方造成较大财产损失；
服务商恶意承诺或违背投标承诺；
若解除合同，服务商须在校方规定的时间内无条件撤场。退出时恢复场地原貌，不留存物品或影响正常使用。对未经同意留存的物品，校方有权处置。若服务商因自身原因，主动提出退出的，校方同意后方可退出。
五、注意事项

投标单位提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即认为已同意上述条款并保证遵守；
报价表中不得出现任何涂改、修正迹象，也不得出现任何选择性报价，否则一律视作无效报价；
本项目非排他性项目。

